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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人民政府文件

嵩政发〔2018〕51号

嵩明县人民政府

关于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“回头看”

第二十二批（昆环督转〔2018〕121号）交办件

D530000201806260044件办理情况的报告

昆明市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截至2018年7月1日，我县先后共收到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领

导小组办公室交办件25批23件（来电19件，来信4件），已办结21

件，正在办理2件。按照督察组办理时限要求，7月1日应办结第二

十二批（昆环督转〔2018〕121号）2件，现已办结2件（部分属实

2件），正在办理0件。现将具体办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：

一、转办编号D530000201806260044的办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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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反映问题

嵩明县杨林镇的金杨等2个冷库，冷库外面堆放的烂菜叶废

水，收集管理不善，经常流入外环境，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。

（二）属实情况

部分属实。

（三）重复情况

与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不重复，与本次“回头看”

交办件不重复。

（四）涉及国家级环保督察专项行动情况

不涉及。

（五）办结情况

已办结。

（六）检查处理情况

1.现场核实情况：举报所指的“金杨等2个冷库”系嵩明金杨

商贸有限公司，位于嵩明县杨林镇马坊上村水草地，其1、2号门

与3、5号门中间有一条穿村道路分开，实则为一家冷库公司。

（1）该公司环保手续办理情况。嵩明金杨商贸有限公司在杨

林镇马坊上村建设杨林镇农贸市场二期扩建项目，编制有《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于2011年经嵩明县环保局以“嵩环复

〔2011〕139号”文做出环评批复同意项目建设。项目分4个区（1

号、2号、3号、5号门），共有冷库66座，其中1号、2号门与3号门、

5号门中间有一条穿村道路分隔。后因项目总投资、建设内容、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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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积、原辅材料的数量、规模等发生变化，嵩明金杨商贸有限

公司于2016年编制了项目环境影响补充报告，经嵩明县环保局以

“嵩环复〔2016〕162号”文做出环评批复同意，并通过嵩明县环

保局组织的竣工环保验收。

（2）关于冷库外面堆放的烂菜叶废水，收集管理不善，经常

流入外环境，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问题。

2017年嵩明金杨商贸有限公司受处罚及整改情况：2017年6

月21日检查时，发现嵩明金杨商贸有限公司将废弃菜叶临时堆存

在厂区内，未及时清运，对产生的渗滤液收集管理不善，造成部

分渗滤液汇入雨水沟排入外环境，且擅自将废弃菜叶倾倒在偏僻、

废弃的土坑、洼地内，存在环境违法行为。针对上述情况，对嵩

明金杨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，于2017年7月21日做出行政处

罚决定（嵩环罚字〔2017〕7号），责令改正并罚款10万元。嵩明

金杨商贸有限公司随即进行了整改，将厂区地面全部硬化，冷库

平台外建设防雨棚，配套建设一套300立方米/天的污水处理站，

将厂区的地面汇流雨水及生活污水全部收集进入污水处理站处

理，处理达标的出水储存于中水暂存池（约8亩），回用于冷库制

冰不外排，同时做到废弃菜叶日产日清，杜绝因积存废弃菜叶产

生渗滤液。目前，嵩明金杨商贸有限公司废菜叶全部交嵩明润土

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，双方日签订有《废弃果蔬垃圾处理

协议》，由嵩明润土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专用车辆每天进厂清

运，处理费用为每月每库95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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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6月27日现场检查时，嵩明金杨商贸有限公司有50个冷

库在使用，其余冷库未使用，污水处理站在运行，现场有两辆嵩

明润土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专用车辆正在装载清运废弃菜

叶，厂区内未发现有大量堆存的废弃菜叶，未发现有渗滤液积存、

流淌排入外环境的现象，厂区周边、污水处理站及中水暂存池周

边未发现有排污口，未发现有中水、污水外排。

2.检查发现的问题：现场检查时，嵩明金杨商贸有限公司污

水处理站在运行，现场有两辆专用车辆正在装载清运废弃菜叶，

部分冷库门口防雨棚下临时堆存有少量废弃菜叶待清运。

3.针对问题的处理情况：书面要求嵩明金杨商贸有限公司进

一步加强对废弃菜叶的收集管理，及时清运。

4.现场复查情况：经现场复查，嵩明金杨商贸有限公司废弃

菜叶全部及时清运至嵩明润土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未发现厂

区有废菜叶渗滤液积存、流淌排入外环境的情况。

5.整改结果：已完成整改。

（七）责任追究情况

无。

（八）下步工作打算

下步，嵩明县各职能部门将加强对辖区内冷库行业的监管，

督促各冷库企业严格按照《嵩明县废弃果蔬管理办法》收集、清

运处置废弃菜叶。

（九）整改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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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行立改。

附件：

1.嵩明县环境保护局6月27日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及现场照

片

2.嵩明县环保局关于对嵩明县杨林镇农贸市场环评批复及竣

工验收意见

3.嵩明金杨商贸有限公司与嵩明润土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签订的《废弃果蔬垃圾处理协议》及通知事宜

4.营业执照及公司负责人相关材料

5.嵩明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（嵩环罚字〔2017〕7

号）

6.金扬冷库生活垃圾处置协议及污水管网分布图

嵩明县人民政府

2018年7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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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7月 1日印


